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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费收费说明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：
根据我司2020年10月30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的《资产评估合作协议》，非住宅项目按照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[国家计委计价格[1995]971号中的收费标准为基准费率，按照基准费率的20%收取评估费。根据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[国家计委计价格[1995]971号规定，房地产评估收费采用累进计费方式，标准如下：

档次    标的总额（万元）   累进计费率（‰）   累进收费（万元）

1       100以下（含100）        5               0.5

2       101——1000              2.5             2.75

3       1001——2000             1.5             4.25

4       2001——5000             0.8             6.65

5       5001——8000             0.4             7.85

6       8001——10000            0.2             8.25

7       10000以上                0.1

①本次“北京市东城区南湾子胡同1号1-5幢及南河沿大街99号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”评估标的额及应收评估费用收费总额如下：
北京市东城区南湾子胡同1号1-5幢及南河沿大街99号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，评估总值46880万元，应收评估费金额为：119380元（人民币），大写金额：壹拾壹万玖仟叁佰捌拾元，本次收费金额为：23876元（人民币），大写金额：贰万叁仟捌佰柒拾陆元整，特此说明。

②本次“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院6楼“北京财富中心千禧公寓”2201等127套服务式公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”评估标的额及应收评估费用收费总额如下：
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院6楼“北京财富中心千禧公寓”2201等127套服务式公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，评估总值162279万元，应收评估费金额为：234779元（人民币），大写金额：贰拾叁万肆仟柒佰柒拾玖元整，本次收费金额为：46955元（人民币），大写金额：肆万陆仟玖佰伍拾伍元整，特此说明。

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.8.24
附：测算过程：

根据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[国家计委计价格[1995]971号规定，房地产评估收费采用累进计费方式，标准如下：

档次    标的总额（万元）   累进计费率（‰）   累进收费（万元）

1       100以下（含100）        5               0.5

2       101——1000              2.5             2.75

3       1001——2000             1.5             4.25

4       2001——5000             0.8             6.65

5       5001——8000             0.4             7.85

6       8001——10000            0.2             8.25

7       10000以上                0.1

本次评估标的额及应收评估费用收费总额如下：

①北京市东城区南湾子胡同1号1-5幢及南河沿大街99号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，标的总额46880万元，计算评估收费额：

100万元×5‰＝0.5万元

（1000-100）万元×2.5‰＝2.25万元

（2000-1000）万元×1.5‰＝1.5万元

（5000-2000）万元×0.8‰＝2.4万元

（8000-5000）万元×0.4‰＝1.2万元

（10000-8000）万元×0.2‰＝0.4万元

（46880-10000）万元×0.1‰＝3.688万元

收费总金额为：0.5+2.25+1.5+2.4+1.2+0.4+3.688＝11.938（万元）

根据我司2020年10月30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的《资产评估合作协议》，按20%收取，实际收费金额为：23876元（人民币），大写金额：贰万叁仟捌佰柒拾陆元整，特此说明。
②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院6楼“北京财富中心千禧公寓”2201等127套服务式公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，标的总额162279万元，计算评估收费额：

100万元×5‰＝0.5万元

（1000-100）万元×2.5‰＝2.25万元

（2000-1000）万元×1.5‰＝1.5万元

（5000-2000）万元×0.8‰＝2.4万元

（8000-5000）万元×0.4‰＝1.2万元

（10000-8000）万元×0.2‰＝0.4万元

（162279-10000）万元×0.1‰＝15.2279万元

收费总金额为：0.5+2.25+1.5+2.4+1.2+0.4+15.2279＝23.4779（万元）
根据我司2020年10月30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的《资产评估合作协议》，按20%收取，实际收费金额为：46955元（人民币），大写金额：肆万陆仟玖佰伍拾伍元整，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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